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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之中。1992年我国颁布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自此为依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工作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尤其是经过两次修订之后，

该部法律条文更趋于完善化，促使近年来妇女维权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随着社会体制的快速发展，

新时期背景下妇女合法权益的维护工作尚且还存在新的特点及问题，亟待我们积极探究与化解，进一步增

强妇女维权工作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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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作为人口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造社会、

创造文明的关键主体之一，也是构建小康社会、促进社会
主义和谐的核心推动力。因此,依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不
仅关乎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是衡量现代
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重要象征。 

1  我国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取得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针对广大妇女权
益保护工作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是保障妇女权益的重
要法律文件，这一文件对于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群体
社会地位，促进法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部法律条文
也是结合我国妇女社会地位和实际维权需要制定的，符合
我国的基本国情。当前在该法律法规的引导之下，我国妇
女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广大妇女在受教育、参
政、劳动就业以及家庭婚姻生活等方面均获得了基本的权
益保障。 

2  我国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存在的特点和问题 

2.1  妇女参政方面 
从广大妇女同胞的参政地位来看，这也是对于妇女权

益衡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我国的法治社会中，开展立法
工作实际上是为了促进利益的优化配置，妇女是其中不可
忽略的重要群体，让她们积极参与到国家重大事务的管理
决策当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妇女权益的保护。但是在实际过
程中，尽管妇女的参政水平较之前有所提升，然而与男性
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大部分女性的参政意识与男性比起
来还是要淡薄许多，她们对国家和社会重大事务的参与意
愿不强、参与度不高。 

2.2  劳动权益方面 
当前城市妇女劳动权益难以得到合法保障的问题较

为明显，受性别排斥等因素的影响，妇女在一些特殊岗位
的就业以及普通岗位的再就业工作中受歧视的现象较多。
尤其是已婚已育的中年女性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
再就业困难。根据《2020 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
的相关数据可知，女性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全面保障具体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2.1  男女性就业差异缩小，但仍有较大差异 
在社会经济分配中，劳动薪酬是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

指标之一，虽然我国针对劳动分配提出同工同酬的观点和
操作指导方案，但是实际的操作中，薪酬的分配不平等现

象还是比较多见的，不只是在我国，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
男性群体的平均薪资都是高于女性的，从我国的数据统计
来看，我国 2020 年的年度女性群体总收入就比男性群体
总收入低 17%左右，可见，薪酬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 

2.2.2  女性领导力受到一定认可，但女性领导者屈指
可数 

当前，一些高知女性在职场的领导能力尽管受到一定
认可，但女领导被妖魔化的声音仍然存在。据调查了解，
67.98%的人认为女性能够胜任企业高层管理工作，这其中
女性自行选择的比例要高出很多，然而多数用人单位及一
些男性同胞还是认为女性在职场上是无法委以重任的。 

2.2.3  职业性别歧视，男性多为技术岗位而女性多为
职能岗位 

从职场分布层面看，依旧存在较为严重的职业性别对
待现象，女性职工多以职能类岗位为主，比如财务、人力
资源、行政后勤等岗位基本被女性群体包揽，而技术技能、
生产加工等岗位则以男性占主导，在就业选择上，男女性
被刻意地划分到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规划轨道上，存在明
显的性别分歧观念。 

2.2.4  女性生育压力使其被迫负重前行 
在市场经济中，职场就业对于求职者而言是具备一定

挑战性的，不管是男女，在职场中都可能面临一些不平等
对待，而这其中，女性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可能更加明
显。因为女性群体要考虑结婚和生育问题，不管是怀孕还
是育儿，女性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和安排，而
男性则没有这些担忧，或者他们因为妻子怀孕生育反而在
工作上受到的影响更小。所以在求职中，一些企业偏向于
招聘已婚已育女性，或者是明确要求她们在未来几年内不
能生育，避免对工作产生影响，这实际上是不人性化的。
很多求职女性在面试中会被问到这些敏感问题，可见很多
企业在招收女性员工时，会存在一定的歧视和排斥因素。 

2.2.5  女性员工的福利及政策依旧不足 
在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中，女性求职的岗位

和男性相比会有很大差距，在薪资福利给予上也和男性有
一定差距，甚至明显低于男性员工，针对女性职工并未提
供特殊的福利政策。比如女性在经期、孕期、哺乳期应享
受到的特殊保障并未得到贯彻落实。 

农村妇女的劳动就业地位也较低，就农村的土地承包
来看，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上很难享受和男性一样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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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且农村无土地的女性要比男性更多，所以女性能够
享受的土地红利也更少，这些都反映出对女性的不公平对
待。 

2.3  婚姻家庭权益方面 
当前，妇女在婚姻家庭中遭受暴力、非法同居的现象

屡见不鲜，而家庭财产的主动权也多半被掌握在男性这
边。根据中国妇联的一项调查可知，2020 年全国 2.7 亿个
家庭中就有 0.81 亿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暴行为，占全
国总家庭数的 30%以上，其中施暴者男性比例高达 90%；
同时，在社会上由于行为道德失范所构成的重婚罪、非法
同居、非法产子等问题在一些特殊地区及人群中也较为突
出，而且受侵害的妇女在查证起诉上面临较大困难，严重
侵害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和地位。另外，家庭单位
中其存款、房产的署名上多以男性为主，这也表明了男性
在家庭中地位比女性高的传统男尊女卑问题依旧存在。 

3  依法维护妇女权益所存在的主要困境 

当前，妇女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存在一些现实的困境问
题，这也是造成依法维护妇女权益难以实现理想成效的根
本原因。首先，受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侵蚀和毒害，当前
一些女性尤其是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其自身法律
意识、自我维权意识淡薄；其次，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历经了 2005 年、2018 年的两次修订，
该部法律在实体法上已较为成熟，然而我国法律普遍存在
“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因此在可操作性上还有待提高，
一旦妇女权益被损害，就会缺乏相应的救济机制；最后，
由于依法维权的成本高昂，例如，女性员工的劳动纠纷案，
鉴于此种案件通常诉讼标较小，原告处于弱势地位，其举
证较为困难，尤其是形成较大争议后要通过二、三审程序，
使得诉程加长、难度加大，很多律师不愿代理，或是代理
费太高促使很多人认为耗时、耗钱、耗力而不得不选择放
弃[1]。 

4  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4.1  积极完善妇女权益的立法司法，构建全面的

司法救济机制 
我们所处的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法制完善的社会，妇

女要维权必须要依法而行，只有将妇女权益法制化才能更
好地实现妇女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是迄今为止维护广大妇女权益的最大法律手段，同时也是
妇女维权的主要前提依据。因此，国家政府层面还应进一
步强化该部法律的修订工作，首先在“总则”方面，法律
条文仅明确提出了社会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但这并非是
唯一性原则，所以“总则”当中还应确立权利法定原则才
更为适切；其次在“分则”方面，需要对相关的法律责任、
权益分配以及保障机制作进一步的确定。此外，对于妇女

权益保障法需要进行司法解释，确保相关法律条文更具有
实践性和实用性，能够为相关问题解决提供可靠依据。最
终，需要完善司法救济机制，当一些弱势女性在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为她们无偿提供司法救济，体现社会公平[2]。 

4.2  营造有利于妇女权益保护的社会文化氛围 
各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从

宏观环境来看，它更是现代文明及文化的实现方式。国家
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应对具体的案件时能否有效适
用，还需要看相关规定和条款中体现的社会价值和观念是
不是符合社会文化和基本规范。先进的性别文化能够对妇
女权益保障法的施行及社会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因此必须要取得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不然，在男
尊女卑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中，妇女的权益往往都是被
忽视的，就像我国的封建社会一样，女子需要遵从三从四
德，接受男子的支配，女性没有地位，是男性的附属品，
依仗男性存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女性即使有解
放思想的苗头，也会被及时扼杀，不会真正解放，而这些
落后的文化思想也会束缚一代代的女性，让她们甘愿沦为
附属品，所以要保障妇女权益，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氛
围营造也很重要，这是促进社会价值观统一，提升社会群
体的平等意识的关键。 

4.3  积极提升妇女自身的依法维权素养 
帮助妇女提高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最行之有

效的一种手段，在此方面我国各地区的妇联组织具有较多
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然而还应进一步加大深广度，促使更
多妇女提高维权意识和能力。要大力整合资源，构建全面
的联动机制，协调相关管理部门针对本地区女干部、高知
女性、在岗及下岗女员工、农村妇女等开展因地制宜的学
习和培训，加大她们对妇女权益的认知和了解。通过丰富
培训内容、扩大典型宣传，采用灵活手段并结合不同女性
开展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培训学习。 

5  结语 

妇女也是社会建设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没有女性繁衍后代，社会就不会继续发展，女性
在社会文明和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前的社会主义
社会，女性应当和男性一样享受同等权益，受到公平对待，
享受基于性别权利之上的特殊权益。为尽量减少两性关系
不平衡因素所造就的社会矛盾，提高广大妇女在政治、经
济、法律及生活上的权益，国家政府及社会各界必须要进
一步加强对妇女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关注，切实维护好
广大妇女的各项权益，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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